	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	（2024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特困人员供养经费

	主管部门
	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椿树街道办事处
	实施单位
	民生保障办公室（综合服务组）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[bookmark: _GoBack]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
（B）
	分值
	执行率
（B/A）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105万元
	91万元
	86.87519万元
	10
	95.5%
	9.55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
	105万元
	
	
	—
	
	—

	
	  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—
	
	—

	
	  其他资金
	
	
	
	—
	
	—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按照政策规定，保障现有17名特困人员基本生活，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，提供日常生活、住院期间的必要照料等，提供疾病治疗、办理丧葬事宜等，切实做好特困人员供养工作，保障特困人员的合法权益，让他们充分享受社会福利，
	按照政策规定，保障现有17名特困人员基本生活，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，提供日常生活、住院期间的必要照料等，提供疾病治疗、办理丧葬事宜等，切实做好特困人员供养工作，保障特困人员的合法权益，让他们充分享受社会福利，

	绩
效
指
标
（90分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审批通过的特困供养人员
	现有18人，动态管理
	现有18人，动态管理
	15
	15
	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充分保障特困人员合法权益
	严格执行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国发【2016】14号、《北京市社会救助实施办法》、京民社救发【2017】24号、西民发【2017】22号等
	严格执行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国发【2016】14号、《北京市社会救助实施办法》、京民社救发【2017】24号、西民发【2017】22号等
	15
	15
	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审核、审批时间、享受待遇时间
	对享受特困供养待遇的人员情况及补贴金额进行动态管理，每月10号前通过民政资金统发平台完成当月分散供养人员生活费、照料护理人护理费发放，按期为他们报销医药费；按约定日期与供养机构结算集中供养人员住院费等相关费用。对特困供养人员进行动态管理
	对享受特困供养待遇的人员情况及补贴金额进行动态管理，每月10号前通过民政资金统发平台完成当月分散供养人员生活费、照料护理人护理费发放，按期为他们报销医药费；按约定日期与供养机构结算集中供养人员住院费等相关费用。对特困供养人员进行动态管理
	10
	10
	

	
	
	成本指标
	指标1：项目预算控制数

	105万元
	86.87519万元
	10
	9.55
	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经济效益
指标
	无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社会效益
	按照政策规定，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，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，提供日常生活、住院期间的必要照料等，提供疾病治疗、办理丧葬事宜等，切实做好特困人员供养工作，保障特困人员的合法权益，让他们充分享受社会福利，
	按照政策规定，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，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，提供日常生活、住院期间的必要照料等，提供疾病治疗、办理丧葬事宜等，切实做好特困人员供养工作，保障特困人员的合法权益，让他们充分享受社会福利，
	30
	30
	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无
	
	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无
	
	
	
	
	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（10分）
	指标1：受保障群体的满意度度指标
	≥90%
	≥90%
	10
	10
	

	总分
	90
	89.55
	



1

18



